新昌县人民医院医药企业代表廉洁承诺书
为进一步加强医德医风建设，杜绝医药购销中的“回扣”“红包”和“提成”等不正之风，积极配合贵院做好医疗服务工作，维护本企业的信誉和形象，特作如下承诺：

严格遵守国家相关的法律法规和廉洁从业规定，坚持公平、公开、公正、诚实信用的原则，开展业务活动，并自觉接受医院有关部门的监督检查。

在医院规定的时间、地点传递医药相关资料，介绍医药情况。
绝不以各种名义和形式向医院工作人员提供回扣、提成、宴请、礼品、旅游、学习、考察或其他休闲社交活动，不组织相关产品的推荐、采购、供应或使用为交换条件的推广活动等，不为医院工作人员报销任何应由个人支付的费用。    

不进入医院有关科室及诊疗场所向医务人员推销产品；不向医务人员查询或统计医药的进、销、存量和使用量。

五、需要举行医药的宣传，学术讲座、会议、邀请外出学习和参观等活动时，严格按医药代表接待管理规定执行，不得私自邀请医院工作人员参加上述活动。

如有违反上述承诺，本人及所在公司将被列入医院供销黑名单，涉嫌违法的，由执法部门予以处理。

   本承诺书一式贰份，一份存医院，一份存授权单位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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